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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海兴集团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变更的事项，具体情况公告如下。 

一、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事项背景及原因 

根据《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盐城市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企业建制的通知》（盐政发[2024]8号）文件，盐城市海兴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发生变更。

此次变更后，发行人控股股东为盐城市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，



实际控制人仍为盐城市人民政府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。 

（二）变更基本情况 

 变化前后控股股东变更基本情况 

序号 主体类型 变化前后 名称 持股比例 

1 控股股东 

变化前 盐城市人民政府 100% 

变化后 
盐城市海兴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 
100% 

名称：盐城市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法人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成立时间：2012年 6月 28日 

注册地：盐城市世纪大道 617号中远世纪广场 D幢 

主要办公地点：盐城市世纪大道 617号中远世纪广场 D幢 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钱礼 

注册资本：300,000.00万元 

实缴资本：19,000.00万元 

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：盐城市人民政府 

经营范围：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与管理，基础设施投资，农业

项目投资开发；土地开发；农产品批发、零售；房屋建筑工程、

水利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物业管理服务；

普通货物仓储；国内普通货物道理运输代理；信息咨询服务（国

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截至 2023 年末，盐城市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

7,262,819.02 万元，净资产为 4,079,934.17 万元;2023 年度实



现营业收入 291,211.58万元，净利润 15,294.35万元。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盐城市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重

大违法违规、重大债务逾期和失信行为，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未

涉及被质押或存在其他权利争议的情况。 

（三）变更前后企业股权结构情况 

变更前公司股权结构图 

 

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图 

 

（四）独立性情况 

发行人与变更后控股股东在资产、人员、机构、财务、业务

经营等方面均相互独立。 

盐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盐城市海兴集团有限公司 

100% 

盐城市人民政府 

盐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盐城市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100% 

盐城市人民政府 

盐城市海兴集团有限公司 

 

100% 



（五）事项进展 

根据《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盐城市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企业建制的通知》（盐政发[2024]8号）文件，盐城市海兴集团

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，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此次变更后，发行人控股股东为盐城市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，实际控制人仍为盐城市人民政府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未发生

变化。 

二、影响分析 

本次变更后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盐城市人民政府，变更

不会导致公司面临重大的经营方针政策变化风险、经营范围变化

风险及经营管理层变动风险等重大不利影响，本次控股股东变更

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三、信息披露承诺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

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并将按照银行间

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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